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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中小企业促进法》和《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

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9］36 号）精神，结合

我国大量小企业和国家有关部门的客观需求，2010年 11月

财政部起草了《小企业会计准则（征求意见稿）》（简称“征求意

见稿”），并向社会各界广泛征求意见。该征求意见稿与企业会

计准则相比突出体现了与税法的协调。

一、在收入确认与计量上与税法协调

征求意见稿较企业会计准则在收入的确认与计量上增加

了与税法的协调。

税法以收取货款或取得索款权利凭证为确认标准，并根

据结算方式确认收入实现的时间。《增值税暂行条例》第一十

九条以及《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三十三条规定，销售

货物或者应税劳务，为收讫销售款或者取得索取销售款凭据

的当天。销售货物或者应税劳务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按销售

结算方式的不同确定。征求意见稿在收入方面采用发出货物

和收取款项作为标准，较企业会计准则减少了关于风险报酬

转移的职业判断，同时就几种常见的销售方式明确规定了收

入确认的时点：采用托收承付方式的，在办妥托收手续时确认

收入；采取预收款方式的，在发出商品时确认收入；销售商品

需要安装和检验的，在购买方接受商品以及安装和检验完毕

时确认收入；采用支付手续费方式委托代销的，在收到代销清

单时确认收入。征求意见稿中并未明确“采取赊销和分期收款

销售方式”下收入如何确认，但根据推定原则，按照“发出商品

且收到货款或取得收款权利时”确认，则与税法对此种方式的

规定“按合同约定的收款日期的当天”一致。所以在商品销售

的确认上，征求意见稿与税法协调。在收入计量上征求意见稿

规定，小企业应当按照从购货方已收或应收的合同或协议价

款确定主营业务收入或其他业务收入金额，这与《增值税暂行

条例》和《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无差异。

另外，征求意见稿规定，小企业与其他企业签订的合同或

协议包括销售商品和提供劳务时，销售商品部分和提供劳务

部分能够区分且能够单独计量的，应当将销售商品的部分作

为销售商品处理，将提供劳务的部分作为提供劳务处理。销售

商品部分和提供劳务部分不能够区分或虽能区分但不能够单

独计量的，应当作为销售商品处理。这与税法关于增值税与营

业税的混合销售规定一致。

二、在利得确认与计量上与税法协调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利得是指由企业非日常活动所形成

的、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增加的、与所有者投入资本无关的经济

利益的流入。利得包括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利得（计入资本

公积———其他）以及直接计入当期利润的利得（计入营业外收

入）。在征求意见稿中没有利得的相关概念。对资本公积的核

算内容基本仅为资本溢价部分，而不再有计入所有者权益的

利得，所以小企业的利得全部计入营业外收入，包括处置非流

动资产收益、政府补助收入、捐赠收益等。对于企业会计准则

与税法有差异的存货盘盈，在小企业的会计处理中与所得税

协调，税法上计入应税收入，征求意见稿中将盘盈的各种材

料、产成品、商品贷记营业外收入。对于企业会计准则中计入

“以前年度损益调整”的盘盈固定资产在征求意见稿中也与税

法协调，通过计入“营业外收入”而作为当期应税收入。另外，

小企业的长期股权投资统一采用成本法核算，取消了权益法

核算，从而在长期股权投资投资收益的确认计量方面与税法

一致。

三、在资产确认与计量上与税法协调

资产处理的差异是企业会计准则与税法差异的一大组成

部分，资产的确认与计量往往与收入、利得、费用、损失的确认

计量相互影响，会计准则与税法的差异也影响到所得税费用

的处理、递延所得税资产（以及负债）的确认计量。而征求意见

稿充分考虑与税法的协调，将资产处理的差异大大减少。主要

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采用历史成本计量。小企业的资产一律采用成本计

量，这与税法一致。例如沿用《小企业会计制度》的“短期投资”

科目核算短期的股票投资、债券投资，而并未采用公允价值计

量的“交易性金融资产”，避免了小企业报税时的账务调整；并

未引入企业会计准则中采用公允价值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等，一律使用成本计量的相应科目。税法贯

浅析小企业会计准则与税法的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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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小企业外部会计信息使用者主要为税务部门和银行，小企业会计处理与税法的协调有利于降低小企业的财务

调整成本及提高小企业的会计信息质量。本文阐析了小企业会计处理与税法在收入确认与计量、利得确认与计量、资产确

认与计量等几方面的协调措施。

【关键词】小企业会计准则 企业所得税法 收入确认与计量 利得确认与计量 资产确认与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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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社会发展的第一要素，人才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

主力军，会计人才作为我国人才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护

市场经济秩序、推动科学发展、增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力量。“十

二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

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可以预见，会计行业

将经历跨越式发展，会计改革与发展将全方位提速，对各类会

计人才尤其是复合型会计人才的需求日益增加，因此加强会

计人才队伍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陕西会计人才队伍建设的现状

1. 会计人才队伍结构。据统计，至 2010年 12月底，陕西

省会计从业人员 35.41万人，具有会计专业技术资格的有 8.66

万人，占总人数的 24.45%。其中：初级资格 5.37万人，占总人

数的 15.16%；中级资格 3.05万人，占总人数的 8.60%；高级资

格 0.24万人，占总人数的 0.67%。具有中专及以下学历的有

12.84万人，占总人数的 36.26%；大专 16.65 万人，占总人数

的 47.02%；本科5.75万人，占总人数的 16.23%；硕士 0.16万

人，占总人数的 0.47%。另外，有执业注册会计师 0.2万人和近

3万农村财会人员以及高校会计教育工作者等。

2. 会计人才队伍特点。从上述可以看出，陕西会计人才

队伍呈现如下特点：淤人才队伍庞大，但拥有高学历、具备高

级专业资格的人员不足。根据数据显示，会计人员中大学本科

以上学历 5.91万人，占总人数的 16.7%，高级会计师以上资

谈陕西会计人才队伍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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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根据《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 耀 2020年）》，陕西省制定发布了《陕西省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 2010

耀 2020年》，首次将会计人才发展纳入规划，这对全面提高会计人才素质、提升会计工作水平提出了新要求，也为会计人才

队伍建设带来了新的机遇。本文拟就陕西省会计人才队伍发展现状进行分析，为陕西会计人才队伍建设提供新的思路。

【关键词】会计人才队伍建设 会计人员继续教育 会计人才学历教育

彻确定性原则，不承认市场行情对持有资产的影响，不确认公

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小企业采用历史成本计量属性，使小

企业的会计处理与税法相协调。

2. 不要求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税法不确认持有资产的减

值，除金融企业按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规定提取的准备

金外，减值准备一律不得税前扣除。征求意见稿不要求小企业

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这最大程度地与税法相协调。例如，征求

意见稿规定，应收及预付款项实际发生坏账时，应当作为损失

计入当期管理费用，同时冲销应收及预付款项，而不需要通过

计提坏账准备处理，采用直接冲销法。

3. 固定资产计提折旧的相关处理。一是计提折旧的范围

与税法协调。征求意见稿规定，小企业应对所有固定资产计提

折旧，但下列固定资产不计提折旧：房屋、建筑物以外未投入

使用的固定资产；以经营租赁方式租入的固定资产；已提足折

旧仍继续使用的固定资产。与企业会计准则中规定的“企业应

当对所有固定资产计提折旧”相比较，征求意见稿与税法的差

异缩小了，主要表现在“房屋、建筑物以外未投入使用的固定

资产”不计提折旧。二是计提折旧的最低年限与税法相协调。

较企业会计准则关于折旧年限的规定“企业根据固定资产的

性质和使用情况合理确定”而言，征求意见稿规定了与所得税

法相一致的固定资产计提折旧最低年限以及后续支出的会计

处理方法。征求意见稿规定，除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

有规定外，固定资产计提折旧的最低年限为：房屋、建筑物 20

年；机器、机械和其他生产设备 10年；与生产经营活动有关的

器具、工具、家具等 5年；飞机、火车、轮船以外的运输工具 4

年；电子设备 3年。

另外，在无形资产、长期待摊费用的确认、计量以及后续

处理上，征求意见稿也都体现出与税法的高度协调。

尽管征求意见稿使小企业会计处理与税法的协调大大增

强，但小企业的会计处理与税法之间的差异并不能完全消除，

有一些差异因为会计处理与税法宗旨差异仍然存在是不可避

免的，是国家为体现税收鼓励、保护税收所必需的。例如有些

费用不能按会计账务处理数额扣除，而是有扣除限额；再如研

发支出、残疾人工资可以加计扣除等。对于这些有差异的地

方，小企业需要作纳税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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